[image: image1.png]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相关指示要求，深刻吸取去年深圳“4.11”暴雨致11人死亡等有关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重点检查地下暗挖和基坑工程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汛期地下暗挖和基坑工程安全防范工作的提醒函》（佛安办函〔2020〕22号）和区安委工作部署，我局决定从即日起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全区范围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重点是在建地下暗挖工程、基坑工程。

二、检查内容

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相关人员履职到位情况；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方案（含变更方案）的编制、专家论证、审批是否符合技术规范、标准和有关规定以及施工现场实际条件；基坑变形监测及周边建筑沉降观测情况；基坑护壁质量验收、检测情况；建设单位是否按规定对基坑工程委托第三方监测，第三方监测单位是否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监测方案并严格执行；相关单位是否制定了监测数据异常的工作报告制度；经审查批准的地下暗挖和基坑的地质勘查、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基坑支护是否严格按照方案进行；基坑周边安全防护情况、基坑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临时设施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地下暗挖和基坑事故应急预案及险情报送制度；地下暗挖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检查作业单位建立作业审批制度、开展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落实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情况，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七不”要求情况。

三、检查安排

采取企业自查、各镇（街道）及区质监站抽查、区局督查方式进行。

（一）企业自查阶段（5月27日前）。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尤其是在建深基坑工程、地下暗挖工程的各方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检查通知要求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对应如实填写《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自查表》（详见附件），由各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做好自查自纠台账，留置工地备查。

（二）全面检查阶段（10月26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立即组织开展对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生产的专项检查，并对企业自查工作进行抽查，在5月29日前将专项检查阶段性开展情况报我局。我局将适时开展检查，对企业自查情况和各单位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查。

（三）总结阶段（10月30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检查情况进行分析，认真总结经验，形成工作总结，于10月28日前我局质安股。

四、检查要求

（一）各方责任主体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检查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组织实施，企业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督导。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督促辖区内在建工程相关单位进行自查自纠，认真组织开展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隐患排查工作，督促建筑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

（三）我局将对自查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分等处理。

附件：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自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5月25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附件
地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自查表
	项目名称
	
	所在镇街
	

	建设单位
	
	基坑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
	
	第三方监测单位
	

	监理单位
	
	工程进度
	

	检查内容
	检 查 情 况

	1
	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查、专家论证情况
	地下暗挖/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第三方监测方案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和组织专家论证；基坑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是否对基坑施工方案签字批准；施工现场有较大变更出具设计变更及施工方案变更后或超出设计有效使用期限的基坑是否重新组织专家论证；地下暗挖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施工方案等。
	

	2
	各方责任主体行为
	施工前，建设单位是否组织对邻近建（构）筑物的现状进行调查、测绘或摄像，并作相关记录；各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及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参加基坑工程（分段）验收情况；地下暗挖/基坑施工前，施工单位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情况；施工单位对基坑的监测记录情况；施工单位是否编制地下暗挖/基坑工程的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第三方监测单位现场监测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地下暗挖涉及有限空间的作业审批制度、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演练情况等。
	

	3
	现场实施情况
	支护结构及其原材料、混凝土试件、喷锚混凝土厚度等是否按相关要求检测；基坑放坡比例、护坡措施是否符合设计方案要求；坑顶和坑底排水措施及防护栏杆、上下通道等；按方案要求设置出土通道及出土口的情况；基坑边2米范围内无积土、料具堆放等，2米外是否按设计方案要求进行堆载；第三方监测单位在现场的布点监测及验收情况；基坑深度2倍范围内的临近工程有正在桩基施工、基坑开挖、边坡工程、盾构顶进、爆破等作业的，是否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基坑深度2倍范围内有市政道路或施工道路的载重汽车通过的，是否有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地下暗挖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现场通风检测、电气设备运转及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等。
	

	4
	其他安全隐患情况
	

	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第三方监测单位：

 年  月  日
	其他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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